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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垃圾分类函﹝2123﹞1号

关于做好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估
系统填报工作的通知

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每月 10 日对各地级市城市生活垃圾分

类工作通过评估系统进行量化考核，为确保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分

类工作取得合格的成绩，请各填报单位认真填报城市生活垃圾分

类评估系统相关内容，现分工如下：

一、填报内容及分工

（一）城市基本情况

1.基本信息。含有城市名称、城市分类 2项。（填报单位：

市城管局）

2.固原市政府主要负责人。含有市长姓名、领导小组组长姓

名、人民政府所在地址3项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管局）

3.城市主管部门。含有部门名称、主要负责同志姓名、分管

负责同志姓名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传真、主管部门所在地址 7

项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管局）

4.区、街、社区数量。含有区级行政区数量、街道数量、社

区数量 3项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）

5.城区人口。含有城区常住人口、城区居民户数 2项。（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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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单位：市城管局）

6.城区四类单位数量。含有公共机构数量、居民小区数、经

营区域数量、公共场所数量 4项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

市教体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机关事务局、

市城管局）

7.城区居民小区。含有城区居民小区投放点总数 1项。（填

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）

8.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（吨/日）。含有日产生总量、本月各

类垃圾合计（日产生量*当月日数）2项。其中，垃圾类型明细

分为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；本月各类垃圾

合计（日产生量*当月日数），分别填报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

余垃圾、其他垃圾的产生量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

机关事务局）

9.城区生活垃圾清运量（吨/日）。含有日清运总量、本月合

计 2项。其中：垃圾类型明细有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；本月合计

（日清运量*当月日数）为本月总清运量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综

合执法局）

10.城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产生量（吨/日）。含有日产生总

量 1项。垃圾产生量按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

圾细分类型填报。填报单位：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

机关事务局）

11.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（吨/日）。含有日处理总量

（厨余+其他）、处理方式、本月合计（日处理量*当月日数）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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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。其中，垃圾类型明细分为厨余垃圾处理量和其他垃圾处理量

的数据；处理方式明细分别为卫生填埋处理量、其他处理量（好

氧 厌氧等）、厨余垃圾协同焚烧量、炉排炉型焚烧处理量、流化

床型焚烧处理量、焚烧处理量和合计量；本月合计（日处理量*

当月日数）为处理总量；处理方式明细为卫生填埋处理量和其他

处理量（好氧 厌氧等），焚烧处理量合计分项为炉排炉型焚烧处

理量、流化床型焚烧处理量、厨余垃圾协同焚烧量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综合执法局）

12.城区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（吨/日）。含有无害化处理

总能力 1项。其中，设计处理方式明细为焚烧设计处理总能力、

卫生填埋设计处理总能力、其他类型设计处理总能力（好氧、厌

氧等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综合执法局）

13.城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（吨/日）。含有日资源化利用

总量 1项。其中，垃圾类型明细厨余垃圾量和可回收物量。（填

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机关事务局）

14.终端处置设施情况。含有生活垃圾填埋情况、焚烧厂情

况、厨余垃圾处理厂情况、其他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 4项。（填

报单位：原州区综合执法局）

（二）体制机制建设（15 分）

1.落实城市主体责任，建立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的工

作机制（4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城管局）

2.出台（含修订）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（2分）。

（填报单位：市人民政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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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立市、区两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协调机制，明确责任清

单（4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、原

州区人民政府）

4.制定工作方案，建立年度工作计划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局）

5.建立成效评估制度并有效执行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

区人民政府，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局）

6.落实单位、个人垃圾分类法律责任（1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住建局）

（三）推动源头减量（5 分）

1.严格落实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有关规定，避免过度包装（1

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财

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

局、市机关事务局、市邮政局）

2.禁止或限制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、销售和利用（1

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财

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

局、市机关事务局、市邮政局）

3.减少或限制一次性用品使用（1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

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商务

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机关事务局、市邮

政局）

4.倡导“光盘行动”，引导消费者适量消费（1分）。（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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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教体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

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机关事务局）

5.倡导“绿色办公”（1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

市机关事务局）

（四）分类投放（15 分）

1.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实现有效覆盖（4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住建局）

2.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较高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住建局）

3.发布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，规范设置分类类别及分类标

志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局）

4.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布局、配置及管理，方便群众、体

现人性化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

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局）

5.厨余垃圾分类投放，投放点干净整洁、无异味（2分）。（填

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、市财政局、市

住建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审

批局、市机关事务局、市邮政局）

6.有害垃圾分类投放，管理规范（1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

区人民政府，市生态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机关事务局）

7.建立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机关事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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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分类收集和运输 （20 分）

1.分类投放收集设施完备、标识清晰规范（3分）。（填报单

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自然

资源局、市审批局、市城管局）

2.推动分类投放收集点（站）升级改造（5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

局、市审批局、市城管局）

3.建立健全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相衔接的运输网络（5分）。

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审批局）

4.可回收物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体系完善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

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审批局）

5.厨余垃圾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管理规范（3分）。（填报单

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审批局）

6.有害垃圾分类收集、贮存和运输管理规范（2分）。（填报

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生态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农

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

机关事务局）

（六）分类处理（15 分）

1.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理（4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

民政府）

2.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要求（4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

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3.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完备、运行稳定、满足分类处理需求（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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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审

批局）

4.有害垃圾处理设施完备、运行稳定（1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生态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农业农村

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机关事

务局）

5.低值可回收物得到有效回收和再生利用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

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、市机关事务局）

（七）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（10 分）

1.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抓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市生活

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2.广泛开展主题宣传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（3分）。（填报单

位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3.加强联系群众，开展入户宣传活动（1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）

4.将垃圾分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在全市推开，实现“进校

园”“进教材”“进课堂”（4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教体局）

(八）基层组织建设和社区治理（10 分）

1.以分类为载体，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

动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机关工委）

2.建立健全党建引领的市、区、街道、社区党组织四级联动

机制（4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机关工委）

3.结合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（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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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机关工委）

4.以垃圾分类为抓手，积极推行群众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

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（九）文明习惯养成（5 分）

1.结合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（1分）。（填报

单位：市委宣传部）

2.推动居民垃圾分类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

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）

3.健全社会服务体系，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

和公益活动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总工会、

团市委、市妇联）

（十）保障措施（5 分）

1.按照要求及时报送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信息（2分）。（填

报单位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2. 建立稳定持续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（2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

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）

3.建立与垃圾分类挂钩的收费制度并有效实施（1分）。（填

报单位：市发改委）

（十一）加减分项

1.落实生活垃圾分类“1对 1”交流协作机制成效显著（加

1-3 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

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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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送工作经验做法材料，被采用编发布信息专报、工作简

报或示范案例清单的（加 1-3 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市生活垃

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3.工作中有创新性举措（加 1-3 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市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4.被主流媒体曝光并被查实的，或被省（市）以上主管部门

通报批评（减 2-6 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原州区人民政府，市城管

局）

5.存在“先分后混”“混装混运”现象的（减 2-6 分）。（填

报单位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6.通过实地调研督导、第三方监管、社会监督等方式发现问

题突出（减 2-6 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

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7.发现弄虚作假的（酌情减分）。（填报单位：市城管局）

二、填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每季度对全国地级

以上城市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量化评估打分，并将评估得

分通报至各市市长，详细通报评估各分项得分。请各部门务必高

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明确责任领导、确定工作人员，抓好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评估系统填报

工作，保证填报分数达标。待通报结果出来后，市城市生活垃圾

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单位填报情况进行统计，并将每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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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得分项和扣分项报告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。同时，通

报至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（二）做好数据资料上传。各填报单位严把上传数据、资料

的真实性关口，做好相关资料收集整理。系统填报形式为每月填

报，相关数据是每月各部门的累加结果。各单位不得出现复制粘

贴上期内容的现象，数据、资料没有更新，会导致填报项不能得

分。各位填报人员填报完成后暂存、不提交。请各填报人员务必

于每月 9日前将本单位职责范围内填报的资料上传暂存完毕，市

城管局统一提交。同时，将填报事项打包发送至城管局邮箱

gyscgj2019@163.com

填报网址 https://report.ljflbs.cn

账号：10000640400 密码：00640400 （此账号和密码各

部门共用，不可修改）

（联系人：纳娟 联系电话：15909690277）

附件：1.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信息管理平台操作手册

2.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填报工作群二维码

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3 年 6 月 8 日


